
附件2
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申报与复核

申  请  书

	申请类型：
	□ 申报新一批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

□ 现有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申请复核

	
	

	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
	

	联系人姓名职务：
	

	联系人手机号码：
	

	填报时间：
	


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制

2023年5月
	一、基本信息

	企业名称
	

	获得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命名时的名称
	

	所在地址
	

	企业注册地址
	

	社会信用代码
	
	行业代码
	

	注册资本
	万元 
	注册时间
	年  月  日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方式
	

	控股股东
	名称
	

	
	持股比例
	

	企业类型
	□中央企业（含全资、控股二级子公司）
□其他国有企业   □集体所有制企业   □民营企业
□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 □外商投资企业  □其他

	上市挂牌情况
	□已上市挂牌
	交易所名称
	

	
	
	证券代码
	

	
	□未上市挂牌

	主营业务
	□演艺      □娱乐    □动漫      □创意设计

□数字文化  □艺术品  □工艺美术  □文化会展

□文化装备制造   □文化投资运营   □其他

	二、发展概况

	企

业

简

介
	1.基本情况：简述企业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发展沿革、规模实力、发展定位、主要业务、行业地位等；

2.发展情况：简述近两年经营发展情况，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、市场占有率、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等；

3.发展优势：简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包括但不限于资源、产品、技术、市场、人才、品牌等方面；

4.示范带动作用：简述企业在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、推动行业融合与创新发展、延伸产业链等方面发挥的示范和带动作用；

5.奖惩情况：近两年获得的地级市及以上政府部门、人民团体和行业组织授予的荣誉、称号、奖励，以及受到的处分等。

以上每项内容不超过600字。

	产

品简

介
	列举企业代表性产品（含服务、项目等，下同）并概述产品基本情况、市场表现和所获荣誉等，以及本企业在产品开发经营中所承担的具体角色和任务。

列举产品数量不超过3项，每项概述不超过600字。

	三、发展情况

	指标名称
	计量

单位
	2020年
	2021年
	2022年

	一、从业人员
	人
	
	
	

	其中：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
	人
	
	
	

	      具有中级职称以上人员
	人
	
	
	

	      技术研发岗位人员
	人
	
	
	

	      退役军人
	人
	
	
	

	二、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
	—
	
	
	

	   1、资产总计
	万元
	
	
	

	      其中：非流动资产
	万元
	
	
	

	            其中：固定资产
	万元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在建工程
	万元
	
	
	

	   2、负债合计
	万元
	
	
	

	   3、所有者权益合计
	万元
	
	
	

	      其中：实收资本
	万元
	
	
	

	三、本年损益
	—
	
	
	

	   1、营业收入
	万元
	
	
	

	      其中：主营业务收入
	万元
	
	
	

	   2、营业成本
	万元
	
	
	

	      其中：社会保险费
	万元
	
	
	

	           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
	万元
	
	
	

	            技术研发经费
	万元
	
	
	

	   3、营业利润
	万元
	
	
	

	   4、营业外收入
	万元
	
	
	

	      其中：政府补助（补贴收入）
	万元
	
	
	

	   5、利润总额
	万元
	
	
	

	      其中：净利润
	万元
	
	
	

	四、本年工资、福利费、税金
	—
	
	
	

	   1、应付工资总额
	万元
	
	
	

	   2、应付职工福利费
	万元
	
	
	

	   3、应交税金总额
	万元
	
	
	

	五、获得地级市以上奖励数量
	项
	
	
	

	其中：国家级奖励数量
	项
	
	
	

	其中：自治区级奖励数量
	项
	
	
	

	六、获得知识产权数量
	项
	
	
	

	其中：专利数量
	项
	
	
	

	          著作数量
	项
	
	
	

	          商标数量
	项
	
	
	

	七、本年公益性捐赠支出金额
	万元
	
	
	

	四、企业承诺

	本企业承诺：

1.对本申请书中所填报内容及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2.本企业近2年在文化安全、生产安全、环境保护及其他方面未发生违法违规问题或负面社会影响事件。

3.本企业不在经营异常名录内，企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被认定为失信主体。

4.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宁文旅规发〔2021〕5号）第四条的有关规定。
如有不符，愿意承担相关后果。
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      

	五、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意见

	（公章）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

	六、地级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意见

	（公章）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


提供的材料清单：

1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2.2020年度至2022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；

3.2020年以来获得的专利、著作、商标等知识产权登记证书；

4.2020年以来获得地级市及以上政府部门、人民团体和行业组织授予的荣誉、称号、奖励证明材料；

5.企业及重点产品展示宣传图片（不超过5张）；

备注：行业代码为企业根据其主营业务，对照国家统计局《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（2018）》确定。


